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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金陵药业”）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法》”）

等法律、法规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金陵药业收购南京新工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

金”“标的企业”）基金部分份额及基金非现金分配股权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的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相关事实，以及中国现

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

法获得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

的证明文件。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时，本所律师假设：

1. 金陵药业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副本与正本相符；

2. 提交给本所律师的文件之签字和/或盖章全部属实，相关签署人业经合法

授权并有效签署该等文件；

3. 提交给本所律师的所有文件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仍保持完全

有效且未被撤销、修订、变更或补充，且与报政府部门的文件资料内容一致；

4. 金陵药业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或信息是完整的和真实的，文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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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信息中对事实的陈述是准确的，不存在虚假陈述、隐瞒、误导或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交易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一、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本次交易方－金陵药业

经核查，金陵药业系成立于 1998年 9月 8日的股份有限公司，现为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简称：金陵药业，股票代码：000919。金陵药业的

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922497944756

住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58号

法定代表人 陈胜

注册资本 62,906.0528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食品生产；保健食

品生产；食品销售；药物临床试验服务；药品进出口；第二类医

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

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饮料生产；化妆品生产；包装装潢印刷品

印刷；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脏器生化制药机械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

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物检测仪器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

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进出口；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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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仪器仪表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贸易经

纪；农副产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8年 9月 8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本所律师认为，金陵药业为合法存续的上市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作

为本次交易一方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交易方－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核查，本次交易方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工集团”），

系一家成立于 2008年 4月 2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新工集团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671347443B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 65号

法定代表人 王雪根

注册资本 458,487.93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

务；股权投资；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品

牌管理；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8年 4月 29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本所律师认为，新工集团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规定需

要终止的情形，新工集团具备作为本次交易一方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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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方－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经核查，本次交易方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资管”），

系一家成立于 1992年 9月 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紫金资管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4260904296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中央路 258号-28,1701-1710室

法定代表人 王瑞

注册资本 11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并购、重组；资产管理；组建、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资产收购、管理、处置；科技孵化器投资及运营；财务、投

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1992年 9月 9日

营业期限 长期

本所律师认为，紫金资管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规定需

要终止的情形，紫金资管具备作为本次交易一方的主体资格。

（四）本次交易方－南京新工新兴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核查，本次交易方南京新工新兴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工

新兴”），系一家成立于 2016年 7月 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新工新兴的基本信息

如下：

名称 南京新工新兴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MA1MP36NXY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 71号

法定代表人 肖玲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法律意见书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新兴产业项目投资及管理；与上述经营项目相关的投资咨询、技术

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成立日期 2016年 7月 4日

营业期限 2016年 7月 4日至 2036年 7月 3日

本所律师认为，新工新兴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规定需

要终止的情形，新工新兴具备作为本次交易一方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交易的标的企业

1. 本次交易的标的企业的基本情况

本次金陵药业拟受让新工集团所持有的基金 28.46%的份额以及紫金资管所

持有的基金 16.67%的份额。根据基金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基金

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南京新工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4MA1XJKDXXQ

主要经营场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9号云密城 L栋 1722-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南京新工新兴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肖玲）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人民币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医疗产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合伙人类型 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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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人 南京新工新兴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00 0.17%

有限合伙人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现金 29,900 49.83%

有限合伙人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现金 20,000 33.33%

有限合伙人 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0,000 16.67%

合计 60,000 100%

经核查，基金份额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

未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基金为合法存续的企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

在根据《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法规及《合伙协议》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2. 标的企业的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基金仅投资并持有南京梅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梅山医院”）65%股权，根据南京梅山医院提供的《营业执照》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南京梅山医院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南京梅山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MA1N2QH269

住所 南京市雨花台区雄风路 505号

法定代表人 李泉

注册资本 2,857.1429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神经内科专业；内分泌科专业；

呼吸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血液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

肾病学专业；免疫学专业；老年病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神

经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胸外科专业；烧伤科专业；

整形外科专业；妇科专业；产科专业；计划生育专业；妇女保健科；

儿科；新生儿专业；小儿外科；儿童保健科；眼科；耳鼻咽喉科；

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精神科；传染科；肠道传染病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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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传染病专业；肝炎专业；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

职业病科；尘肺专业；麻醉科；疼痛科；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

临床体液专业；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生化检验专业；

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病理科；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CT

诊断专业；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

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神经肌肉电图专业；介入放射学专业；放

射治疗专业；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健康管理；医疗咨询；医院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医用口罩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

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养老服务；养生保健服务

（非医疗）；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

含医疗服务）；母婴生活护理（不含医疗服务）；婴幼儿配方乳粉

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新鲜水果零售；

家用电器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日用杂品销售；日用化学产品销售；化妆品零售；电工器材销售；

照明器具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

镜）；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搪瓷制品销售；食品用洗涤剂销

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

金属工具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停车场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物业管理；第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

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教育教学检测和

评价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6年 12月 9日

营业期限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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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基金持有的南京梅山医院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未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南京梅山医院为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不存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的方案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本次交易的方案如下：

（一）金陵药业收购基金部分份额及定价依据

1. 金陵药业拟以 16,473.17万元受让新工集团持有的基金 28.46%的份额、以

9,646.45万元受让紫金资管持有的基金 16.67%的份额（以下简称“本次基金份额

转让”）。本次基金份额转让后，金陵药业将持有基金 78.46%的份额。

2. 定价依据：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4年 9 月 27日出具的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向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南京

新工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基金份额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2024]第 2756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

估基准日 2024年 5月 31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基金合伙人全部权益评估价

值为 57,878.69万元。各方同意以前述评估价值作为本次基金部分份额转让的定

价依据，确定公司受让新工集团所持有基金 28.46%的份额的价款为 16,473.17万

元，公司受让紫金资管所持有基金 16.67%的份额的价款为 9,646.45万元。

（二）基金非现金分配股权及定价依据

1. 本次基金份额转让完成后，金陵药业与新工集团、新工新兴协商拟将基

金持有的南京梅山医院 65%的股权按上述基金份额转让完成后的基金合伙人的

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2. 定价依据：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年 5月 31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南京梅山医院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89,028.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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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在对南京梅山医院 65%的股权按基金合伙人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时，拟参照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确认南京梅山医院 65%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57,868.38万元。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经核查，新工集团为金陵药业控股股东（持有金陵药业 41.23%股份），新

工新兴为新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新工集团、新工新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金陵药业与新工集团、新工新兴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方案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定价依据系基于评估结果协商一致确定，

定价公允；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1. 2024年 10月 18日，金陵药业与新工集团、紫金资管、新工新兴签署《基

金份额转让协议》，新工集团将其持有的基金 28.26%的份额、紫金资管将所持

有的基金 16.67%的份额附带的所有权利和权益转让给金陵药业。在上述基金份

额转让完成后，金陵药业与新工集团、新工新兴同意以非现金分配方式将基金持

有的南京梅山医院 65%的股权按上述基金份额转让完成后的基金合伙人的出资

比例进行分配。前述《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就所涉及的标的份额转让、转让价款

及支付方式、过渡期安排、或有风险及后续安排、税费的承担、违约责任、协议

的成立、生效及终止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 2024年 10 月 18日，金陵药业与新工集团、新工新兴签署了《〈合伙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拟就调整非现金分配股权等事项对《合伙协议》相关

条款进行修订。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协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

协议各方均具有约束力，上述协议将于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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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一）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批准与授权

1. 2024年 9月 10日，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资监管机构授权单位）

出具《关于同意紫金资管转让新工医疗基金份额的批复》（宁紫投发〔2024〕93

号），同意本次基金份额转让。

2. 2024年 9月 18日，新工集团（国资监管机构授权单位）召开董事会作出

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3. 2024年 10 月 18日，金陵药业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南京新工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基金份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签署〈南京新工医疗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南京新工医疗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现金分配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次交易，

上述相关议案审议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并已经公司 2024年第四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见。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尚需获得金陵药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均已履行了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尚需获得

金陵药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本次交易的审计与评估情况

1. 2024年 9月 27日，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基金

《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4）第 330018号）。

2.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

准日 2024年 5月 31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基金合伙人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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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78.69万元。资产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上述评估结

果已完成国资评估备案程序。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审计与资产

评估程序，且评估结果已完成国资评估备案程序。

七、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1. 本次交易各方均依法具备适格的主体资格；

2.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基金、南京梅山医院均系依法成立并合法有效存续，

基金份额以及基金持有的南京梅山医院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未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形；

3. 本次交易的方案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定价依据系基于评估结果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允；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协

议各方均具有约束力，相关协议将于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5.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均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该等批准

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尚需获得金陵药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 本次交易已履行了审计与资产评估程序，且评估结果已完成国资评估备

案程序。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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